彭玉櫻校友紀念獎學金辦法
 2011.1.12 設立，2011.6.1 修訂
一、國立新竹女中校友彭玉櫻女士，生前熱愛國文教學凡十餘年，為扶植後進，並獎勵中文學習，其夫(設置人)以其保險給付金新臺幣三百萬元為基金，在新竹女中設置【彭玉櫻校友紀念獎學金】（以下簡稱本獎學金）使竹女清寒及優秀學生減輕家庭負擔，順利完成學業，得能以其所學貢獻社會及人群。
 
二、本獎學金由新竹女中獎學金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。
三、本獎學金金額，每名每年新臺幣壹萬元。
 
四、本獎學金名額，每年暫定九名。其中家境清寒者四名，學業成績優秀者 四名(二、三年級各二名) ，國文成績特優者一名。
 
五、凡竹女高二及高三學生，經導師推薦，符合下列條件之ㄧ者，可申請本獎學金。
       （一）家境清寒確須協助者(須達前一學年學業平均七十分，德行評量之獎懲無警告及記過以上紀錄，出缺席無曠課紀錄，其綜合表現優良)。
   （二）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優良，德行評量之獎懲無警告及記過以上紀錄， 出缺席無曠課紀錄，其綜合表現優良。
       （三）前一學年國文成績特優者。
 
六、受領本獎學金學生，如次年繼續申請，一切條件與新申填者相同，可享優先核准之權利【限二年級學生】。
七、本獎學金於每學年開學後一個月內公告辦理，申請人填具下列文件，向教務處申辦。
       （一）申請書、最近半身照片乙張。
       （二）清寒證明(申請清寒獎學金者須繳)、導師推薦書乙份。
       （三）前一學年成績單。
       （四）自傳(一千字以內) 。
 
八、本獎學金得獎人由導師推薦，審查通過後陳  校長核定之，並將審定結果函知設置人。得獎人核定之後，將擇期于國立新竹女中發放之(含得獎證書) 。
 
九、本辦法經獎學金管理委員會通過，並徵得設置人同意後，陳 校長公布實施。辦法若須變更時，須經出席獎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者三分之二多數同意始可行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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